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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

局： 

现将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2015〕15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并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 

国务院办公厅部署开展第一次全国政府网站普查工作，重点是摸

清政府网站基本情况，推进政府网站信息内容建设，解决一些政

府网站存在的“不及时、不准确、不回应、不实用”等突出问题，

提升政府网站的权威性和影响力，维护政府公信力。按照国办文

件要求，税务总局办公厅负责组织国税系统网站普查，地税系统

网站普查由地方政府负责。省税务机关务必高度重视，精心组织

统计摸底、信息填报、检查整改等各项工作，以此为契机查找网

站建设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进一步推进网站平台省级集中建设，

提高管网办网水平。 

二、认真检查，及时填报信息并实施整改 

省国税局普查工作要摸清底数，覆盖省、市、县国税局及其内设

机构、直属机构和事业单位在互联网上开办的所有网站，并于 4

月 21 日前完成本省网站信息填报工作。要根据全国政府网站普查

评分指标体系，从单项否决、网站可用性、信息更新情况、互动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609


